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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申请文件二次反馈意见的回复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收到贵会于 2017 年 8

月 18 日出具的《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请文件

反馈意见》（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二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70758 号）（以

下简称“《二次反馈意见》”）后，组织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及相关中介

机构，针对《二次反馈意见》所列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研究和分析，现对反馈

意见落实情况书面回复如下，请审阅指正。 

 

一、重点问题 

问题 1： 

请申请人详细说明现有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的具体情况，包括开展本业务

的时间、目前运营车辆数量及已对外租赁车辆数量、各具体客户名称及客户具

体租赁数量、最近一年一期的营业收入及利润情况。请补充说明目前已开展的

业务中，除车辆租赁外，是否配套提供其他有关资金、运营、汽车后服务等方

面的支持。 

请申请人详细说明本次募投“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投资项目”是否属于开

展主业的一部分，请说明与主营业务的相关性与必要性。 

请申请人说明本次大规模开展汽车租赁业务的具体考虑，请说明该项目未

来拟运营的、除汽车租赁以外的所有业务内容。 

请结合本募投项目的具体业务模式，说明申请人利用募集资金购置车辆后

再通过租赁的方式提供给客户，性质上是否与供应链金融类同，请说明本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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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与汽车金融业务的差异，请说明本募投项目是否属于类金融业务。 

请保荐机构详细核查，发表明确意见并提供结论依据。 

回复： 

一、公司关于终止以募集资金投入“大洋电机新能源（中山）投资有限公

司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投资项目”的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家电及家居电器类微特电机、新能源汽车

动力总成系统以及车辆旋转电器等产品的研发、生产制造和销售，并逐步拓展新

能源汽车运营平台业务。 

公司自 2014 年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业务启动以来，累计向新能源汽车供应

商采购超过 6,000 台新能源汽车用于运营，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已发展成为珠三

角地区最大的新能源汽车运营、管理公司之一。随着公司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的

经验积累及盈利模式的逐步清晰，公司未来拟进一步稳步扩大新能源汽车运营产

业链，建立以中山为基地辐射全国的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打造集新能源汽车租

赁、新能源汽车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营服务解决方案的综合性全产业链布局。 

根据公司未来新能源汽车运营业务的整体战略布局安排，公司原计划使用本

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60,000.00 万元投资“大洋电机新能源（中

山）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投资项目”，根据公司新能源汽车运营平

台实际经营情况以及从保障投资人利益、降低公司摊薄即期汇报风险等角度考

量，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决定终止以本次募集资金投

入“大洋电机新能源（中山）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投资项目”，并

调整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发行规模和募集资金投向。 

发行方案调整后，公司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总额缩减为

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00 万元（含 180,000.00 万元），本次发行可转债募集的资

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1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年产新能

源汽车动力总成系统 11 万台套项目 
117,400.00 9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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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 

（万元） 

2 

武汉大洋电机新动力科技有限公司年

产 1.7 万套商用车氢燃料电池系统建

设项目 

134,143.00 55,000.00 

3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广东中山

翠亨新区氢燃料电池技术研究院项目 
20,011.00 16,000.00 

4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运营管理

信息系统升级改造投资项目 
21,720.00 19,000.00 

合计 293,274.00 180,000.00 

若本次发行可转债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募

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

致，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二、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终止以募集资金投入“大洋电机新能源（中

山）投资有限公司新能源汽车运营平台投资项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决策过程符合公司治理要求，保荐机构对公司调整发行规模和募集

资金投向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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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全体董事签字： 

 

全体董事签字： 

 

                   

鲁楚平                  徐海明                  贡俊 

 

 

                   

         彭 惠                  王文丽                   袁海林 

 

 

                   

栾京亮                  余劲松                   陈 昭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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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关于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文件反馈意见的回复》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李  伟                             敖云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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